
中国人民银行周口市中心支行
关于印发加强疫情防控金融服务支持企业

健康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
周银发〔2020〕7 号

人民银行各县市支行，农业发展银行周口市分行、各国有商业

银行周口分行、邮储银行周口市分行、中原银行周口分行、郑

州银行周口分行、各农村商业银行、各农村信用联社、各村镇

银行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人民银行等五部委《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

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20〕29

号）和《周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支持中小企业稳经营促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周政〔2020〕

3 号）精神，统筹运用好各种金融资源，全力做好疫情防控领

域各项金融服务工作，人民银行周口市中心支行结合实际，特

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

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

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五部委《关于进一步强化金

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》以及市委市

政府的决策部署，多措并举增强信贷资金对疫情防控的保障及

地方经济平稳运行的支撑力度，确保 2020 年市内各银行机构

对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和新增贷款规模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

以及融资成本明显降低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强化工作合力，加强协调指导。统筹市县两级人民

银行和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金融力量，搭建线上沟通协调平台，

建立金融资源支持中小企业服务机制，传导人民银行总分行、

市委市政府支持疫情防控的金融政策措施，指导摸排疫情防控

金融服务诉求，做好各项融资服务保障，最大程度支持中小企



业稳产扩能。（2020 年 1 月 25 日至疫情结束）

（二）加大专项再贷款的精准支持。按照《关于发放专项

再贷款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银发〔2020〕28 号），精准施策，发挥好专项再贷款

贷款额度大、利率低、拨付快的优势，全力、及时满足全市第

一批 11 家省级重点企业及后续重点企业的融资需求。市县两级

人民银行要分别召开专题调度会，督促中原银行周口分行、郑

州银行周口分行加大对接力度，充分掌握重点企业的资金需

求。指导两家金融机构围绕专项再贷款建立“快审、快贷”

工作机制，自收到重点企业贷款申请起，原则上要在 1 天内

发放到位，最多不能超过 2 天，并建立贷款日报制度，按时

报送贷款发放日报、台账等报告、报表。加强对专项贷款的

现场监测审核，确保用途合规合理。（2020 年 1 月 25 日至

疫情结束）

（三）强化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合力。敞口供应支小再贷款，

建立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再贷款审批绿色通道，做到随时申请、

随时审批，为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提供源头活水。对疫情

防控领域票据贴现开展专项再贴现支持，对符合疫情防控条

件的再贴现票据，原则上不对票据类型、贴现利率和单张票

面金额设置限定条件，简化审批流程，对符合疫情防控条件

的票据见票即贴。运用宏观审慎评估和合格审慎评估等工具，

支持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优先投向疫情防控领域的中小企

业。（2020 年 1 月 25 日至疫情结束）

（四）实施优惠的贷款利率及合适的贷款期限。充分发挥

利率自律机制作用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内部资金转移定价。

合理降低疫情防控领域企业，尤其是疫情影响较大的民营小

微企业贷款利率，切实降低疫情防控领域企业的综合融资成

本。在贷款期限上，要与企业实际生产周期相匹配。（2020

年 1 月 25 日至疫情结束）

（五）持续推进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三年行动计划。



全面深化我市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“百千万”三年行动

计划，督促各主办银行建立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“绿色通

道”，加强对名单内企业信用培植，提高首贷率，增加信用

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占比。加大力度摸排能源、饲料等对疫情

防控贡献较大的行业企业，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、法制

化原则，通过商业性贷款方式给予最大程度的资金保障。

（2020 年 1 月 25 日-2020 年 12 月 31 日）

（六）积极开展普惠金融支持。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综合

服务平台的应用水平和非现场办公服务效率，满足企业合理

的金融服务需求。（2020 年 1 月 25 日-2020 年 12 月 31 日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推动。人民银行各县市支行和各银行业

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服务工作，分管负责

人要亲自部署、亲自协调。人民银行各县市支行要会同当地

有关部门，通过现场协调、定期通报等措施，督促辖内银行

业金融机构做好疫情防控领域各项金融服务工作。

（二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承担疫情防

控期间深化金融服务的主体责任，积极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

方式，从内部授权、绩效考核、资源配置等方面向疫情防控

重点企业予以倾斜。

（三）做好监测反馈。疫情防控期间，中原银行周口分

行和郑州银行周口分行要按日通过微信等方式，报送重点企

业专项再贷款进度。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持续按月填报“百

千万”行动计划企业贷款台账和“百千万”行动计划进展情

况统计表；按季撰写工作报告，及时反映取得的成效、存在

的问题，下一步打算和建议，于每季首月 5 日内报送。

2020 年 2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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